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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4 号——每股收益》解释 

 

为了便于本准则的应用和操作，现就以下问题作出解释：（1）发

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的计算；（2）稀释每股收益；（3）以合并财

务报表为基础计算和列报每股收益；（4）计算每股收益时应考虑的其

他调整因素。 

一、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的计算 

每股收益，是反映企业普通股股东持有每一股份所能享有企业利

润或承担企业亏损的业绩评价指标。该指标有助于投资者、债权人等

信息使用者评价企业或企业之间的盈利能力、预测企业成长潜力、进

而作出经济决策。 

每股收益的计算方法，按照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，除

以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。 

根据本准则第五条规定，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的已发行时

间、报告期时间和已回购时间一般按天数计算；在不影响计算结果合

理性的前提下，也可以采用简化的计算方法。简化的方法通常按月数

计算。 

二、稀释每股收益 

稀释每股收益，是指企业存在具有稀释性潜在普通股的情况下，

以基本每股收益的计算为基础，在分母中考虑稀释性潜在普通股的影

响，同时对分子也作相应的调整。 

目前常见的潜在普通股主要包括：可转换公司债券、认股权证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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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期权等。 

（一）可转换公司债券。对于可转换公司债券，计算稀释的每股

收益时，分子的调整项目为可转换债券当期已确认为费用的利息、溢

价或折价摊销等的税后影响额；分母的调整项目为增加的潜在普通

股，按照可转换公司债券合同规定，可以转换为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。

当期已确认为费用的利息、溢价或折价的摊销金额，按照《企业会计

准则第 22 号——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》相关规定计算。 

（二）认股权证、股份期权。按照认股权证合同和股份期权合约，

认股权证、股份期权等的行权价格低于当期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时，

应当考虑其稀释性。计算稀释的每股收益时，分子的净利润金额不变，

分母应考虑可以转换的普通股股数的加权平均数与按照当期普通股

平均市场价格能够发行的普通股股数的加权平均数的差额。 

（三）多项潜在普通股 

每次发行或一系列发行的潜在普通股应当视为不同的潜在普通

股，分别判断其稀释性，而不能将其作为总体考虑。 

企业对外发行不同潜在普通股的，应当按照其稀释程度从大到小

的顺序计入稀释每股收益，直至稀释每股收益达到最小值。稀释程度

根据增量股的每股收益衡量，即假定稀释性潜在普通股转换为普通股

时，将增加的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除以增加的普通股股数

的金额。期权和认股权通常排在前面计算，因为此类潜在普通股转换

一般不影响净利润。 

三、计算每股收益时应考虑的其他调整因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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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企业派发股票股利、公积金转增资本、拆股或并股等，会

增加或减少其发行在外普通股或潜在普通股的数量，并不影响所有者

权益金额，也不改变企业的盈利能力。但是，为了保持会计指标的前

后期可比性，应当按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各列报期间的每股收益。

上述变化发生于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的，应当以

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各列报期间的每股收益。这种调整应当以相关

报批手续全部完成为前提。 

（二）配股在计算每股收益时比较特殊，因为配股是向全部现有

股东以低于当前股票市价的价格发行普通股，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按市

价发行股票和无对价送股的混合体。也就是说，配股中包含的送股因

素导致了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的增加，但却没有相应的经济资源的流

入。计算基本每股收益时，应当考虑这部分送股因素，据以调整各列

报期间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。计算公式如下： 

每股理论除权价格＝（行权前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公允价值＋配股

收到的款项）÷行权后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 

调整系数=行权前每股公允价值÷每股理论除权价格 

因配股重新计算的上年度基本每股收益=上年度基本每股收益÷

调整系数 

本年度基本每股收益=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÷（配股前

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×调整系数×配股前普通股发行在外的时间权重

＋配股后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） 

四、以合并财务报表为基础计算和列报每股收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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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企业，应当以合并财务报表为基础计算和列

报每股收益。计算基本每股收益时，分子应当是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

股东的合并净利润，分母为母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。 


